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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各項經費編列基準參考表」講座鐘點費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授課時間每節為 50 分鐘；連

續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

未滿者講座鐘費應減半支

給。 

 

 

 

 

 

 

 

 

 

 

 

 

 

 

 

 

 

 

 

 

五、本表所稱隸屬關係，指中央

二級以下及地方各機關(構)

學校，依組織法規所定上下

從屬關係。 

 

 

 

三、授課時間為每節 50 分鐘，其

連續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

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五、屬各級學校應授課範圍內除

專題演講或授課對象含家長

及教師外，不得以此標準為

發放依據。 

六、各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

主辦機關)辦理研習會、座談

會或訓練進修，其實際授課

人員，按本表支給鐘點費。

但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臺擔

任講座之鐘點費支給數額，

得由主辦機關衡酌國外專家

學者國際聲譽、學術地位、

課程內容及延聘難易程度等

相關條件自行訂定。 

七、擔任參加訓練進修人員之甄

試、分班測驗、學科測驗之

外聘主試或面試人員之鐘點

費，得按講座基準支給；實

際執行監場工作人員之鐘點

費，得按講座助理基準支給。 

八、本表所稱隸屬關係，指中央

二級以下及地方各機關(構)

學校，依組織法規所定上下

從屬關係。 

參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之附

則，酌作文字修正 

 

 

參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已明

確規範適用對象，爰刪除本點。 

 

 

參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已明

確規範適用對象，爰刪除本點。 

 

 

 

 

 

 

 

 

茲因中央及本局已訂定各類考試

試務工作相關費用支給表，爰刪

除本點。倘上述規定未訂定者，

則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支給。 

 

 

點次變更，配合第 5 點至第 7 點

點次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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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各項經費編列基準參考表 

一、一般經費編列基準： 
項目 編列基準(上限) 定義 支用規定 

(一)出席費 $2,500 元，次/人 
 

各機關學校

邀請本機關

學校人員以

外之學者專

家，參加具

有政策性或

專案性之重

大諮詢事項

會議之出席

費屬之。 

一、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

稿費支給規定」辦理。 

二、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

議，由各機關學校依會議召開之性

質，本於權責自行認定。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支給出席

費：  

1. 由本機關學校人員(含任務編

組)或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出

席會議。 

2. 各機關學校召開之會議屬一般

經常性業務會議。 

3. 因故未能成會。 

4. 未親自出席，而以書面、錄音或

錄影等方式提供意見。 

5. 各機關學校人員出席其補助計

畫、委辦計畫或受補助計畫之相

關會議。 

6. 受委辦機關學校人員，已於委辦

計畫內依參與事項分工列支主

持費及研究費等酬勞。 

四、出席費之支給，以每次會議 2,500

元為上限，由各機關學校視會議諮

詢性質及業務繁簡程度支給。 

五、已支領出席費者，如係由遠地前往

（30 公里以外），得衡酌實際情

況，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 

六、出席費係因會議之出席所得支給之

酬勞，審查費(屬稿費之一)係因提

供書面審查意見所得支給之酬勞，

二者性質有所不同，是以就會議之

出席，不得重複支給出席費與審查

費。 

(二)稿費 一、譯稿及潤稿： 

1. 譯稿因已有公開市場機

制，不另訂基準 

2. 潤稿之支給，僅限於極為專

業之譯稿，至其是否屬極為

專業之譯稿及其支給基

準，由各機關學校本於權責

凡委託本機

關學校以外

人員或機構

進行撰稿、

譯稿、編稿

或審查等工

作之稿費屬

之。 

一、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
稿費支給要點」辦理。 

二、稿費含譯稿及潤稿、整冊書籍濃
縮、撰稿、編稿費、圖片使用費、
圖片版權費、設計完稿費、校對費
及審查費。 

三、稿費之支給，若依政府採購法規定
以公開方式辦理者，得不受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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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列基準(上限) 定義 支用規定 

自行衡酌辦理 

二、整冊書籍濃縮：每千字 

1.外文譯中文：810 至 1,220

元，以中文計 

2.中文譯外文：1,020 元至

1,630 元，以外文計 

三、撰稿：每千字 

1.一般稿件：中文 680 元至

1,020 元 

2.特別稿件： 

a. 中文 810 元至 1,420 元 

b. 外文 1,020 元至 1,630

元 

四、編稿費： 

1. 文字稿：每千字 

a. 中文 300 元至 410 元 

b. 外文 410 元至 680 元 

2.圖片稿：每張 135 元至 200

元 

五、圖片使用費：每張 

1.一般稿件：270 元至 1,080

元 

2.專業稿件：1,360元至4,060

元 

六、圖片版權費：2,700 元至

8,110 元 

七、設計完稿費： 

1.海報：每張 5,405 元至

20,280 元 

2. 宣傳摺頁： 

a. 按頁計酬：每頁 1,080 元

至3,240元 

b. 按件計酬：每件 4,060

元至 13,510 元 

八、校對費：撰稿費 5％至 10％ 

九、審查費：  

1.按字計酬：每千字中文 200

元，外文 250 元 

2.按件計酬：中文每件 810

元；外文每件

1,220 元 

3.圖片、海報、宣傳摺頁等：

給標準之限制。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支給稿費：  

1. 各機關學校人員處理與本機關學

校業務(包括辦理補助計畫、委辦

計畫及受補助計畫)有關文件資

料(包括召開會議之資料)之撰

稿、譯稿、編稿及審查等工作。 

2. 應邀機關學校指派代表審查本機

關學校召開會議之資料。 

3. 發行刊物稿件內容係屬摘錄各機

關學校相關法規、書籍、公文等

資料。 

4. 本機關學校由以編譯為職掌人員

辦理刊物(含受補助計畫辦理之

刊物)之撰稿、譯稿、編稿及審查

等工作。 

5. 專題演講人員之書面演講資料及

講座之授課教材。 

五、各機關學校為發行刊物，邀請本機

關學校以編譯為職掌以外人員辦理

或公開徵求稿件，經刊登者，得依

標準支給稿費；未經刊登者，得支

給審查費，不得支給其他項目之稿

費。 

六、依原行政院主計處 93 年 1 月 20 日

處忠字第 0930000424 號函釋，專家

學者於出席會議前先行對相關文件

所作審查，如係作為出席會議時發

表意見之參考，則屬會前準備工

作，與某些業務文件或資料，必須

先經專家學者書面審查後再行開會

之情況有所不同，不得在出席費外

另行支給審查費。故應從嚴認定會

前準備與實質審查之區別，於開會

前確有實質書面審查之必要者，始

得支給審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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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列基準(上限) 定義 支用規定 

由各機關學校本於權責自行

衡酌辦理，不訂定基準 

 

(三)講座鐘點 

    費 

(三)講座鐘點費  

外聘-國內聘請： 

(支給上限，請在上限內考量經費

多寡核實支給) 

(1)專家學者 2,000 元/節 

(2)與主辦或訓練機關（構） 

     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 

    （構）學校人員 1,500 元 

     /節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構）學 

校人員 1,000 元/節 

講座助理：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 

人員，按同一課程講 

座鐘點費 1/2 支給 

 

 

凡辦理研習

會、座談會

或 訓 練 進

修，其實際

擔任授課人

員發給之鐘

點費屬之。 

一、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辦理。 
二、本表所定內聘及外聘講座鐘點費係

屬上限規範，主辦機關得參酌預算
狀況及實際需要等因素，於本表所
定範圍內自行訂定。 

三、授課時間為每節 50 分鐘；其連續
上課 2 節者為 90 分鐘。未滿者講
座鐘費應減半支給。 

四、外聘講座視實際需要核實支給往返

交通費。但已使用主辦或訓練機關
(構)學校公務車輛接送或致送車
票、機票者，不得再支給。 

五、本表所稱隸屬關係，指中央二級以

下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依組織

法規所定上下從屬關係。 

(四)裁判費 國家級裁判上限 1,500 元/天 

省(市)級裁判上限 1,200 元/天 

縣(市)級裁判上限 1,000 元/天 

全國性競賽上限 1,200 元/天 

省(市)競賽上限 1,000 元/天 

縣(市)級競賽上限 800 元/天 

每人每場上限 400 元 

 

凡辦理各項

運動競賽裁

判費屬之。 

一、依「各機關（構）學校辦理各項運

動競賽裁判費支給標準數額表」辦

理。 

二、主辦機關（構）學校應視各項運動

競賽項目之範圍、難易複雜程度、

所需專業知識訂定裁判費，最高以

不超過上開支給標準數額為上限。 

三、主辦機關（構）學校之員工擔任裁

判者，其裁判費應減半支給。 

四、已支領裁判費者，不得再報支加班

費或其他酬勞。 

 

(五)工作費、 

工讀費 

每人每時依勞基法最低基本工

資編列。(每人每日以 8 小時設

算) 

 

辦理各項計

畫所需臨時

人力屬之。 

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編列。 
 

(六）國內旅費

(含交通

費、住宿

費、雜費) 

交通費：核實編列 

住宿費：出差六十公里以上 

① 簡任或比照簡任級人

員(第十至十四職

等、薦任第九職等人

員晉支年功俸)：每日

上限 1,800 元 

② 薦任或比照薦任級以

下人員(第九職等以

下，包含雇員、約聘

(僱)人員、臨時人

凡執行計畫

所需因公出

差旅費屬之 

一、相關規定： 

(一) 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教職員工出差加班應行注意事

項 

(二)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

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三) 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

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 

二、申請出差應填寫出差請示單，並應

事先陳經核准 

三、未滿 4小時以公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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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列基準(上限) 定義 支用規定 

員、暫僱人員、技工、

駕駛及工友)：每日上

限 1,600 元 

雜費： 

1.出差六十公里以上及新竹

以南(不含新竹)至未滿六

十公里： 

(1) 簡任或比照簡任級人

員(第十至十四職等、

薦任第九職等人員晉

支年功俸)：每日上限

400 元 

(2) 薦任或比照薦任級以

下人員(第九職等以

下，包含雇員、約聘

(僱)人員、臨時人員、

暫僱人員、技工、駕駛

及工友)：每日上限 400

元 

2. 五公里以上、新竹以北(含

新竹)及基隆：每日上限

200 元 

 

四、出差地點 5 公里以內者僅得支領交

通費，並得覈實報支 

五、差旅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膳雜

費，報支標準如報支數額表，薦任

第九職等晉支年功俸者，按簡任級

人員數額報支。 

六、交通費搭乘飛機及高鐵者，市長、

副市長，得搭乘商務艙或等級相同

之座艙(位)，其餘員工搭乘經濟座

艙(位)，並均應檢據核實列支。其

他交通工具，不分等次按實開支。 

七、出差人員搭乘飛機及高鐵者，應事

先經校長核准。 

八、出差如由旅行業代辦住宿及交通之

套裝行程，得在不超過住宿費及交

通費之規定數額內，以旅行業代收

轉付收據報支，搭乘高鐵、飛機、

座(艙)位等分等之船舶者，應檢附

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作為搭乘之

證明（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上述旅行業者所開立之代收轉

付收據或發票，核屬審計法施行細

則第 25 條規定所稱之原始憑證）。 

九、奉派半日之公差，其雜費應按每日

規定數額二分之一報支 (行政院主

計處中華民國 93 年 7 月 26 日處忠

字第 0930004718 號函) 

十、臨時人員不得派遣出差或參加訓練

講習。惟外勤工作人員，如確有出

差必要時，其各項權利義務應事先

妥適規劃，並以契約方式明訂。 

十一、 參加訓練、講習或以公假登記

屬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

座談會、研討會、檢討會、觀摩會、

說明會等活動，不得報支雜費。 

十二、 出差或受訓人員必要時應提供

出差單位或訓練單位是否提供相關

交通或膳宿之證明文件(如公文、調

訓通知等) 

（七）保險費 核實編列 

 

 

凡辦理各類

會議、講習

訓練與研討

（習）會及

其他活動所

需之平安保

險費屬之。 

一、 「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
法」(簡稱本辦法)施行後，各機關
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
險。但依下列各款辦理之保險，不
在此限： 

(一) 依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得以辦
理保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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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列基準(上限) 定義 支用規定 

(二) 執行特殊職務期間得經行政院

同意辦理保險者。 
(三) 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得免經核

准，由服務機關學校逕依有關
規定辦理保險者。 

(四) 派駐有戰爭危險國家之駐外人
員得辦理投保兵災險者。 

(五) 辦理文康旅遊活動得為參加人
員投保旅遊平安保險者。   
(本辦法第 7條) 

二、 每人保額應參照行政院規定「奉派
至九二一震災災區實際從事救災及

災後重建工作之公教人員投保意外
險」，最高以 300 萬元為限。 

三、 有關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
討會及其他活動所需之平安保險
費，業務單位應敘明參加人員身
份，俾憑審酌編列是項費用之必要
性。 

四、 依行政院 106.05.26 院授人給字第
1060047454 號函規定，各機關學校
因業務需要辦理非屬文康活動性質
之各項活動，如考量有實際需要，

得在不重複保險及給與之原則下，
比照「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
動實施要點」，視主辦活動之性質、
財政狀況及與執行職務人員間權益
衡平考量等，為經核予公假之參加
人員(按：非屬執行職務或經機關學
校指派執行一定之任務之人員)投

保平安保險，所需經費於各機關學
校年度預算相關科目項下支應。 

 

（八）場地使用 

      費(或水 
      電補助 
      費)      

核實編列 凡辦理研討

會、研習會

所需租借場

地使用費屬

之。 

補助案件不予補助，如屬委辦經費性質

者得酌予補助 

(九)場地佈置 
    費 

核實編列 凡辦理各項

活動、研討

會、研習會

等所需之海

報、紅布條

等必要佈置

或製作費用 

視活動辦理情形核實酌予補助 

(十)講義、資料

費 

核實編列 凡辦理計畫

所須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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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列基準(上限) 定義 支用規定 

資料費用 

 

(十一)交通  
      費、住宿   
      費 

交通費：核實編列 

住宿費：  

1．參加對象為「政府機關學校

人員」者，比照新北市政府

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員工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2．參加對象為「政府機關學校

以外之人士」者，每人每日

住宿費上限 700 元 

凡辦理各類

會議、講習

訓練與研討

（習）會所

需之交通膳

宿費屬之。 

參加對象如有外聘專家學者得比照新北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員工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遇有特殊情形
者應專案簽辦 

(十二)餐點費 每人每餐$100 元(不含早餐) 

 

依新北市政府經費節流措施方案：會議

中非必要時不得提供點心或水果，倘有
外賓與會或上級督導等，且會議已逾誤
餐時間者，方得提供便當為原則；與業
務推動無關或非必要之禮品採購及聯誼
餐敘，不得辦理。 
 

(十三)加班    
     費 
 
 

$200 元，時/人 

 

凡辦理計畫

所需逾正常

工作時間外

之加班費用 

 

視計畫內容酌予補助 

(十四)雜支 不逾經常門總經費 5% 凡辦理計畫

或活動所需

前項費用未

列之辦公事

務 費 用 屬

之。如文具

用 品 、 紙

張、資訊耗

材等屬之。 

不逾經常門總經費 5% 

二、其他特定經費編列標準及規定： 
項目 定義 支用規定或依據 

一、本府補助
各 機 關
學 校 團
體經費 

議員建議補助之相關經費 依據「新北市政府補助機關學校團體及個人作業要

點」辦理 

二、教師甄選
介 聘 經
費 

辦理各校教師甄選工作相關
試務費(辦理對象為教師) 

依據「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教師甄選介聘經費列支標

準表」、「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甄選介聘經費列

支標準表」暨「考選部各項考試工作酬勞費用支給

要點」辦理 

三、多元入學辦理多元入學業務之工作費依據 90.9.7 九十北府教中字第 334332 號函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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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定義 支用規定或依據 

經費 用支出(辦理對象為學生)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及五

專多元入學補助要點」辦理。 

四、特殊教育
班 成 班
各 項 測
驗 鑑 定
費用 

辦理特殊教育班成班各項測
驗鑑定費用(辦理對象為學
生) 

依據教育部 81.2.1 台(81)閩字第○六二三三號函

「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班成班各項測驗鑑定費標

準」及「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各項測

驗鑑定費標準」辦理 

五、體育重點
學 校 經
費 

補助本市各級體育重點學校
相關培訓、對外參賽等經費 

依據「新北市 106 年體育重點學校補助經費編列原

則」辦理，本原則經費視年度經費額度及使用情形

逐年修正與審核 

其他注意事項： 

一、各項經費編列標準訂有特定支給規定者應從其規定，無規定者則以上列一般經費編列
基準編列之。 

二、依新北市政府經費節流措施方案(重點摘錄)： 
1. 與業務無直接相關之雜誌書刊不得訂閱，印製之宣導刊物應儉樸實用，不得豪華浪
費，並應確實考量分送數量 以避免有交印數量過多，重覆分送之情事。 

2. 研習活動應考量人數。非屬必要其講授課程不得分割小班教學，且聘請助理講師應考
量其實用及經濟性，以撙節助理講師之鐘點費。 

3. 機關內部舉辦之各項會議及觀摩活動，不宜購置紀念品。 
4. 業務活動力求樸實儉約，如有特殊需要購置宣導品者，應以與活動相關或新北市特產
品者為限。 

三、各項工作酬勞以不重複支領為原則。 


